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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係基於聯合國對於兒童人權的高度重視，於1989年頒訂了《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作為兒童人權主體的核心規範及保障。針對我國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的之困境，探討我國
政府基於人道考量及國際對人權實務面向、執行效力的議題。但除以專案提供無國籍兒少之身分、教育、醫療、安置
照顧等協助，建議是否應正視從現行法規命令、分析政策，協同相關權責部會協調，與其立法不如修法，才是維護其
人權關鍵的範籌。如何強化將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基本人權權益，積極修正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及《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公約所要求的法規命令，較會有立竿見影之收效。本論文研
究方法，採用文獻探討法、及以電話訪談方式法，分析當前我國對國際人權議題的趨勢，檢討現行法規命令與世界對

於兒童人權重視之普世價值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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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
少年的成因及身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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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現況

生母為外國人
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

生母為外國人
生父為國人

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

外籍移工在台產子之後，黑戶寶寶成為無國籍兒少

兒少之生父不詳，
生母為外國人，

且行方不明或已出境
或遭遣返回國、行方不明



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國人

01
如該兒少因生父或生母為未婚身分，即屬非婚生子女，可由生父辦理
認領手續，依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該兒少可取得我國國籍。

但生母受孕期間倘與其他男性存續婚姻關係者，其身分被界定為婚生子女，
則由生母或其原配偶提起親子否認之訴，待兒少轉換為非婚生子女身分後，
再由我國人生父辦理認領手續，依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認定，
可具有我國國籍。

此類型的案例涉及包含跨國法令及我國認領之繁瑣程序，欲取得我國國
籍恐是遙不可及。此類型典型案例:「母是逃逸移工，少女15年無國籍，
人權會呼籲守護台灣兒少尊嚴」



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者

02 生父母為外籍人士，該兒少可與生父或母具有相同國籍，故非
屬無國籍兒少。

如生母於我國產子，亦同意主張其子女之身分及國籍，則該兒少隨母國
籍，而由內政部移民署核定與生母同國籍之外僑居留證或旅行證件。

但先決條件必須是合法申請入境及持有效居留證件，否則相關單位會
將該兒少認定在此無國籍(無依)身分之類型。



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者

03
如兒少出生於我國國境內，而其父母皆無可考，或皆無國籍者，
根據我國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該名兒少得認定具
有我國國籍。

如依國籍法規定，我國籍認定之原則採「屬人主義」，但本類型出生在
我國之兒少，卻可認定為具有我國國籍，因我國以「屬人主義」為原則，
兼採「屬地主義」。



兒少之生父不詳，生母也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行方不明者

04
如生母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應由內政部轉請外交部協尋之，而生母
在我國境內失聯者，由移民署專勤單位全國協尋。

再者，倘若其生母同意出面主張該兒少身分及國籍，則可隨生母之國籍，
並由內政部移民署核定與生母同國籍之外僑居留證或協助辦理旅行證明
文件後，隨其生母回原屬國。

倘若於我國境內無法找到生母，內政部應轉請外交部駐外單位至生母原
屬國協尋求證，及依「在台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
人流程」 處理之。

倘生母原屬國不承認該兒少具有該國國籍者，則內政部將依國籍法施行細則
第3條之規定 ，認定其為無國籍人，之後，可由移民署對其專案核發無國籍外
僑居留證，如經我國人及合法服務機構之收出養媒合 ，即可依國籍法第 15 條
申請歸化後，初設立戶籍 ，進而取得我國國籍。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
人權保障機制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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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籍無依兒少之安置機制

醫療院所與移民署雙向連繫，
確認非本國籍無依兒童之生母身分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
教育權之保障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
健康權之保障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
身分權之保障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現況

勞動部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3項



非本國籍無依兒少之安置機制

黑戶兒少人數之真實數字為何?

2

3

1

如無法尋找生父母(不詳)、監
護人，或缺乏認領者，則由
地方政府的社政主管機關進
行安置於寄養家庭、兒少福

利機構等處所。

生母為失聯或逾期停居留之
外籍移工，與其子女同時被
查獲時，暫且由內政部移民
署收容安置，並儘速協助辦
理旅行證明文件後，遣返至

生母原屬國。

安置費用由就勞動部業安定基金負責，
地方政府社政主管機關得向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申請補助。

安
置
機
制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現況

公務部門通報的程序，錯失確認母子身分之時機

醫療
院所

移民署

• 行方不明的外籍移工（生母）為躲

避政府機關循線查緝，於生產時另

盜用他人證件、利用偽變造證件或

填報虛偽不實之個人資料，

• 移民署尚未前往醫療院所處理該案，

該生母於生產後，可能已攜子或遺

棄子女逃離醫療院之情形，造成難

以追蹤移工及其新生兒之身分。

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4 條規定 ，醫療院所對於新生

兒出生為 7 日內通報衛生主管單位。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教育權之保障

看似完整之法令規範，卻前後矛盾

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2 條第1項之規定，

如無法辦理戶籍登記、取得居留、定居許可，又如何保障其教育權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22 條第1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22 條第2項

主管機關與各地方政府教
育單位共同協助輔導，依
法予以保障其就學權益。

協助先行其辦理戶籍登記、取
得居留、定居許可，始能就讀

本國國民中小學。

已屆
就學年齡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健康權之保障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第1項

健保須依附健保身分始可，但必須先取得居留證，在取得居留證之前，
非本國籍兒少如需住院治療，如何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函示地
方政府之作法

未取得居留證明文件，未符合健
保身分前

當地政府的衛生所就個案
提供一般疫苗接種、基本
預防保健服務等醫療服務。

應給予專案協助，該孩童出生
後，於取得居留證明文件之後，
不受6個月等待限制，即可立即

參加健保。

健保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身分權之保障

在生父不詳，生母為已出
境或遭遣返回國的情況下

境外協尋

原屬國不認，或逾 3 個月
無回應者

認定為無國籍人

生母如於我國境內行方不
明

境內協尋

仍無法找到生母的情況下

社福機關為監護人

依內政部分2017年1月及6月函頒「在台出生非本

國籍兒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一覽表及流程」
及「辦理非本國無依兒童少年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

作流程」，將由外交部(駐外館處)至該生母之原屬

國協尋，境外協尋工作期限為3 個月。

原屬國不認該兒少具有該國國籍者，或逾

3 個月無回應者，內政部將依國籍法施行

細則第 3 條規定 ，認定其為無國籍人。

生母如於我國境內為行方不明，則請移民

署協尋，境內協尋工作期限為 6 個月

仍無法找到生母，須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為黑戶寶寶之監護人，該名無依兒少之身

分，則為無國籍人，得由社會福利單位或
收出養的收養人，代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
人權保障機制的回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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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之安置機制

我國是否應提供寄養的家庭及社團相關之補助，以解決無國籍無依兒少的安置問題。更應考
量是否亦可依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1條之規定 ，保障其安定成長之過程。

二、強化醫療院所與移民署之雙向連繫，確認非本國籍無依兒童之生母身分

醫療院所如懷疑產婦身分不明，應立即通知移民署專勤隊到場，以確認取渠等之身分。目前，對
醫療院所需7日內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之要求，應縮短之。

三、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教育權之保障

目前教育部基於人道考量，並對應兒童權利公約之教育保障之要求，運用專案之模式，妥善協助
國中小學至大學就學學籍問題，尚有待觀察專案效果?本文建議有關無依兒少教育權之保障，應
宜透過法令，明文化加入規範為要。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可行回應對策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於2022年11月23日，針對失聯移工與黑戶寶寶的困境提出檢討

四、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健康權之保障
本文強烈建議，黑戶寶寶的醫療人權問題，主張千萬不可端視有無居留的身分而定，地方政府既可專案協助列管之非本國籍兒少，
為何不直接透過法令，明文加以保障為佳?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 條第3款 ，亦即，無須取得居留文件，即可參加健保



六、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發展權之保障

五、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身分權之保障

落實我國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3款之屬地主義，依法賦予黑戶寶寶我國國籍，對其人權之保障，會更加具
有時效性。本文認為，應適度地鬆綁屬地主義之要件與認定原則。

七、強化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自由表示意見權之保障

有關其自由表示意見權、接受教育權利之部分，應受到高密度的保障，俾利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12條、第13條、第28條之規定。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人權保障機制的可行回應對策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於2022年11月23日，針對失聯移工與黑戶寶寶的困境提出檢討

女性社福移工之黑戶寶寶常見問題 國際人權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之
兒童發展權

1.女性社福移工之黑戶寶寶沒有身分證、沒有國籍；
2.女性社福移工沒有勞保身分，無法領取生育給付；
3.女性社福移工沒有健保卡、就醫最無法享有健保福利；
4.缺乏適切之安置處所；5.未通報的黑戶寶寶黑數相當高；
6.無法順利取得認領身分；7.申請歸化非常不容易；
8.NGO承擔黑戶寶寶之教育、培養職業專長的責任過於沈重；
9.政府於協助黑戶寶寶取得最有利的生存、發展環境過程中，遇到相當大的困境；
10.黑戶寶寶一旦滿18歲或20歲，就失去《兒童權利公約》、《兒少權法》的權利保障；
11.移工未成立工會，以保障其權利；
12.移工無法與其黑戶寶寶共享有家庭團聚權；
13.未建構以兒少最佳利益為前提之機制。

1.信息權；
2.受教育權；
3.娛樂權；
4.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參與權；
5.思想和宗教自由權利；
6.個性發展權(有結交朋友、參與社會活
動，以利於性格發展的權利)；
7.享有獲得充足的有營養的食物，以保
證身體健康發展的權利等。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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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無國籍兒少相關法令並不完整，且相當繁複，執
行相關機關實際上卻多元化，各有主張及維護本身機
關權責的見解。期許我國從錯綜複雜又相互牽連的難
題中，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為主軸，替非本國
籍無依兒少開一條保障其基本人權之通達的大路。

從人權角度出發，協助會寶寶及其父母，可以比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
口安心接種 COVID-19 公費疫苗專案」不管制作業原則 模式，而非只有遣
返一途，以跨部會合作方式積極面對此議題，該跨部會小組處理的方向未
詳加考慮及敘明。

可行之方案，如在其入境我國同時，擷取其
DNA(去氧核醣核酸)  ，作建置外籍移工之DNA
資料庫，應可有效地解決黑戶寶寶之問題。

期能結合前端源頭管理及後端查處作為，妥適地進
行政策研擬及整體規劃，再者，可蒐集法治先進國
家立法例、國內相關法令與實務所需、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 )之意見等，擬定一套最有利於黑戶寶
寶之因應作為。

兒童的最大利益

「兒童權利公約」明示，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前後至少在18歲以前，均需要特別的保護和照顧，包括法律上的保護 ，換言之，兒童的
出生不應任何國情、環境而對其有所歧視，兒童的所有權利，國家及社會福利機構在保障其權利時，該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第一首要之考慮。

本文之建議

一、運用專案或個案通融方式，
保障其權益

二、行政院成立專責小組與國
家人權委員會合作

三、建置外籍移工之DNA資料庫

四、結合前端源頭管理及後端查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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